第1章   招标公告

犍为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受犍为县榨鼓乡人民政府的委托，拟对以下项目进行国内公开招标采购，欢迎符合本次招标要求的供应商参加投标。

一、招标编号：QWGC201507GZ
二、招标项目：犍为县榨鼓乡人民政府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MBR膜处理）项目
三、资金来源：财政资金
四、项目情况：
1、项目的采购内容：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MBR膜处理）及安装等；2、项目最高限价：72.9万元；3、供货安装及施工地点：犍为县榨鼓乡（具体位置由采购人指定）；4、项目完成时间：合同签订后30天内；5、付款方式：供货安装调试完毕经验收合格后支付中标价的95%，余款作为质量保证金，在设备使用一年后无质量问题无息支付。
五、投标人资格条件：
1、在中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合法企业，同时具有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具有有效安全生产许可证；
6、外省投标企业需要提供入川备案证明；
7、非生产厂家参加投标需提供生产厂家针对本项目的授权书原件；
8、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在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规违法记录；
注：本次采购不接受进口产品投标，也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上述要求的文件复印件必须加盖投标单位鲜章，必要时提供原件备查。

六、资格审查：

除明确要求在购买招标文件时需提供的资格证明文件外，本项目投标供应商的资格条件在评标时进行审查。供应商应在投标文件中按招标文件的规定和要求附上所有的资格证明文件，要求提供的复印件的必须加盖单位印章，并在必要时提供原件备查。若提供的资格证明文件不全或不实，将导致其投标或中标资格被取消。
七、报名事宜：2015年3月27日至2015年4月3日，每天上午9:00-11：30；下午14：00-17：00（北京时间，节假日除外），到犍为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犍为县档案馆4楼）现场报名并购买招标文件。报名须提供的材料：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单位介绍信或授权委托书原件（以上材料须加盖鲜章）、报名人身份证复印件。

八、招标文件售价：本项目不收取报名费。
九、投标保证金：人民币14000元，大写壹万肆仟圆整. 投标供应商应向犍为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以银行转账或银行现金进账单的形式交纳投标保证金，在开标时间前向犍为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出示转账凭证或现金进账单银行凭证的原件或复印件（未成交供应商的投标保证金，除本项目招标文件规定的不予退还的情形外，在中标通知书发出后全额无息退还，中标供应商的投标保证金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
2、履约保证金：成交金额的10%。中标供应商在合同签订前须补缴不足部分至犍为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账户，凭缴纳凭证领取成交通知书；

3、保证金缴纳账户名称：犍为县机关事业单位会计核算中心；账号：22-371101040004290；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犍为县支行。
4、保证金退付方式：在开标前向犍为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项目负责人提交保证金退付申请表（申请表格式附后；保证金退付联系人：杜女士 电话：0833-4223203）。
十、投标截止时间和开标时间：2015年4月21日14：30（北京时间）。

投标文件必须由被授权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送达开标地点，逾期送达或密封和标注不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文件恕不接受，本次招标不接受邮寄的投标文件。被授权人须持有效身份证原件、授权书原件、投标保证金原件或复印件参加开标。非被授权人参加本项目投标为无效投标。
十一、开标地点：犍为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开标会议室（犍为县档案馆4楼）。

十二、评标地点：犍为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评标会议室（犍为县档案馆4楼）。
十二、联系方式：
采购单位联系人：刘先生；联系电话：13981339386。
犍为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联系人：周先生（联系电话：0833-4266355/传真：0833-4233201）。

